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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民在與基督的聯合裏，對神更深的經歷 
 
詩篇是聖經中最難讀也最難懂的一卷書，共分為五卷。

卷一由一至四十一篇組成；卷二由四十二至七十二篇組

成；卷三由七十三至八十九篇組成；卷四由九十至一百

零六篇組成；卷五由一百零七至一百五十篇組成。詩篇

分為這五卷，並不是照著年代的次序，即不是照著寫作

的時間。各卷的排列也不是照著教導的性質。各卷都有

一些詩篇，攙雜了關於基督的啟示，和詩人關於善惡思

想的混雜情緒。 
 
在本篇信息中我們來到卷四；卷四和卷三同樣有十七篇

。卷四這十七篇有三類。九十至九十二篇屬第一類；九

十三至一百零一篇屬第二類；一百零二至一百零六篇屬

第三類。 
 
我們很難說詩篇如何分為五卷，但我們能確定這排列不

是出於人的心思。當然，有人作了這些排列，但那靈也

在其中有分。我們在一九六九年查讀詩篇時主給我們看

見，詩篇是由那靈照著四個關鍵的辭分為五卷的，這四

個辭乃是：基督、殿、城、地。 
 
雖然在詩篇第一篇講到律法，但在第二篇詩人從律法轉

向基督。七節有耶和華關於祂兒子的頒令：『你是我的

兒子；我今日生了你。』這指明神不在意律法，乃在意

祂的兒子基督。二十七篇四節說到殿：『有一件事，我

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我一生的年日，要住在

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三

十六篇八節說到因神殿裏的肥甘得以飽足，並喝祂樂河

的水，因為在祂那裏有生命的泉源。（9 上。）四十六

篇四節上半說，『有一道河，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歡喜

。』在四十八篇我們看到『我們神的城』（1）和『大

君王的城』（2）這樣的辭。七十二篇，即卷二最後一

篇，說到地。八節宣告：『祂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

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八十九篇，即卷三最後一篇

，揭示基督是全地獨一的佔有者。所以，在詩篇裏我們

看見基督、殿、城、和地。 
 
本篇信息叫作『聖民在與基督的聯合裏，對神更深的經

歷』，我們要來看九十至九十二篇。我們讀這些詩篇時

，需要尋求其中所啟示關於對神更深的經歷，以及與基

督的聯合。 
 

九十篇開頭說到神是我們的居所：『主阿，你世世代代

是我們的居所。』毫無疑問，聖經是惟一說到神能作我

們居所的書。四十二篇一節說到切慕神，如鹿切慕溪水

。在傳揚福音時，我們也許告訴人，他們能喝、喫、並

吸入主耶穌，但你曾否題到，他們能住在主裏面？住在

主裏面比喝祂更深。我們許多人進入召會生活以後，到

能見證喝、喫、並吸入基督，但你曾有住在基督裏的思

想麼？ 
 
詩篇不是關於善惡的書。詩篇是關於基督的書－關於喝

基督、喫基督、吸入基督、並住在基督裏的書。基督是

活水，解我們的乾渴。在三十六篇，神樂河的水是給我

們喝的，神殿裏的肥甘是給我們喫的。我們能喝、喫、

並吸入主。如今在九十篇我們看見，我們也能住在主裏

面。 
 
九十篇是摩西寫的，他是頒賜律法同一切律例、和典章

的人。在一節，這位年邁的律法頒賜者宣告，神世世代

代是我們的居所。然後在二節他繼續說，『諸山未曾生

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這是新的思想，全然是前所未有的事。你曾想過神是我

們的居所麼？ 
 
從我年輕時，我就受聖經教師教導關於約翰十五章所題

的住在基督裏。主耶穌說，『你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

住在你們裏面。』（4 上）那時我領會『住』的意思是

居留或停留，不是居住。但至終我學知『住』字原文的

意思不僅僅是停留，也是居住。住在基督裏，就是居住

在祂裏面，不僅是停留或居留而已。我們住在我們家裏

，就在那裏過生活。我們的生命和生活全然與我們的居

所緊密相聯。我們在房子上所花的錢比在別的事上更多

。有些人的確喜愛他們的房子，和其中一切的家具。不

僅如此，我們的房子指明我們是怎樣的人。例如，在蘇

格蘭的人就以絕佳的照管他們的房子聞名。 
 
照著摩西在詩篇九十篇一節的話，我們的家，我們的居

所，乃是我們的主三一神。住在神裏面，乃是對神更深

的經歷。當我們經歷三一神到以祂為居所的地步，我們

對神就有更深的經歷。 
 
正如我們所指明的，九十至九十二篇是關於聖民在與基

督的聯合裏，對神更深的經歷。我們看過，對神更深的

經歷就是住在神裏面，但關於與基督的聯合，這些詩篇



裏啟示了甚麼？要答覆這問題，我們需要讀九十一篇九

節：『因你已將耶和華我的避難所，就是那至高者，當

作你的居所。』九十篇的作者摩西，以耶和華為他的居

所，九十一篇的作者也是如此。十一至十二節指明，九

節的『你』和『你的』指基督。這些經文在馬太四章六

節被引用，且被應用到基督身上。這啟示不僅摩西以神

為他的居所，甚至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也以父神為祂

的居所。賜律法的摩西，和賜恩典基督，同樣以神為他

們的居所，為他們的住處。 
 
以神為我們的住處，我們的居所，是對神最高、最完全

的經歷。以神為我們的居所，乃是經歷祂到最完全的地

步。我們中間可能沒有人敢說，他一直住在神裏面。但

這是基督所作的。祂在地上過人性生活時，一直以父神

為祂的居所。 
 
與基督聯合，不僅聯於祂的死、祂的復活、祂的升天，

也聯於祂以神為居所。我們需要與基督聯合到這樣的地

步。有許多很好的書，寫到我們在基督的死、復活、和

升天裏與祂聯合。賓路易（Jessie Penn-Lewis）師母強

調在基督的死裏與祂聯合；史百克（T. Austin-Sparks）
弟兄強調在基督的復活裏與祂聯合；倪弟兄強調在基督

的升天裏與祂聯合。我們若要在基督的死、復活和升天

裏與祂聯合，就需要住在基督裏。我們若不住在基督裏

，就與祂分開，因而沒有與祂聯合。我們能在基督的死

、復活和升天裏與祂聯合，惟一的路就是住在基督裏；

而住在基督裏不僅是停留在祂裏面，更是居住在祂裏面

，以祂為我們的一切。 
 
住在我們家裏，意思是我們在家裏以許多不同的方式過

生活。例如，我在家裏，坐在餐桌前舒適的座位上喫飯

。同樣，住在神裏面，就是在神裏面過生活。我們常說

到喫基督，但我們需要看見，當我們喫基督的時候，應

當住在祂裏面。 

 

壹 詩篇卷四揭示聖民在與基督更深的聯合裏，對神更

深的經歷，以及神恢復祂對地的主權與權利 
 
詩篇卷四揭示聖民在與基督更深的聯合裏，對神更深的

經歷，以及神恢復祂對地的主權與權利。這指明我們住

在神裏面的經歷，乃是為基督來佔有地鋪路，使神恢復

祂對地的主權與權利。主權指所有權，權利指神對地所

有的權利。若沒有聖民對神更深的經歷，神就無法恢復

祂的主權與權利。這就是說，我們若只喝基督、喫基督

、並吸入基督，而沒有以基督為我們的居所，神仍無法

恢復地。 
 
這思想見於約翰十五章。在約翰十四章二節主耶穌說，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我去是為你們豫備地方

。』這些住處不是一般所認為天堂的房間，乃是父家裏

的地方。在十五章四節主繼續說，『你們要住在我裏面

。』這啟示基督不僅是通往家的路，祂就是家本身。住

在基督裏，就是居住在祂裏面。藉著我們住在基督裏，

祂就有路恢復地。 
 

三 結果  
詩篇九十二篇給我們看見，在與基督的聯合裏，對神更

深經歷的結果。 
1 因耶和華極大的工作而高興 
第一個結果是聖民因耶和華極大的工作而高興。（1～
9。）我們若不住在神裏面，以神為我們的居所，我們

即使看見許多事，這些事也沒有意義。但我們若住在神

裏面，以祂為我們的居所，我們就要看見祂極大的工作

。例如，今天我住在神裏面，我就能看見祂的恢復擴展

到俄羅斯和波蘭；這當然是極大的工作。藉著住在神裏

面，我們要看見祂極大的工作，並因此而歡樂。 
 
2 耶和華高舉他們的角，他們被新油調和 
在十節詩人說，『你卻高舉了我的角，如野牛的角；我

是被新油膏了的。』這裏的『膏』（與利未記二章四節

所用者同），原文也可譯為『調和』。新油是終極完成

的靈，是新鮮且即時的。我能見證已過五年，我比從前

更享受被新油調和，並且在主裏滿了喜樂。 
 
3 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詩篇九十二篇十二至十四節說，『義人要發旺如棕樹，

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他們栽種在耶和華的殿中，發

旺在我們神的院裏。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

滿了汁漿而常發青。』這是一班人的圖畫；他們住在神

裏面，在神殿中以祂為生活的一切，藉此更深的經歷神

。 
======================================== 
祷告负担 

• 為圣徒们的相調和同心合一祷告。 

• 为如何养育属灵的儿女的负担祷告。 

• 为青少年代求彼此結伴一同追求主。 

• 为我们成为结果子的枝子祷告。 

• 为神命定之路训练生活操练祷告 ━ 借着个人亲近主,追

求真理, 为主日申言预备,并请准时到会及在日常生活中

传福音。 

• 为 WVC 的福音祷告并 Campbell 的英语见证代求。 

 

报告事项 

• 晨兴材料：詩篇結晶讀經信息第16篇。 

• 青少年追求读经: 約翰福音函授課程。 

• 週二 (3/06) 禱告聚會在刘弟兄家，14020 Shadow  

• Oaks Way, Saratoga。 

• 青少年春季特會 3/16~18, 姊妹特會 4/13~14, 暑期兒童聖

經營, 6/18~22,   7/22~27暑期青少年真理營, 請將時間分

別出來。 


